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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简介

（1）项目情况

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该公司”或者“格瑞芬公司”），企业名称原为江门道氏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，公司原于 2018 年 06 月 06 日在江门市

新会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，现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企业名称变更，变更后企业名称为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，并

取得新的营业执照（详见附件）。格瑞芬公司住所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官冲村鸡松山（土名），法定代表人：余祖灯，注册资本：人民币伍仟万元，企业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，经营范围：研发、生产、加工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：金属锂粉、石墨烯、碳纳米管。

该公司属于使用危险化学品的企业，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取得江门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》编号：粤江危化使字[2024]001 号 ；许可范

围：许可品种和使用量：丙烯 2752 吨/年，天然气（富含甲烷的）2623 吨/年，有效期：2024 年 3 月 21 日至 2027 年 3 月 20 日。

2023 年 1 月 9日，该公司取得江门市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登记表》（备案编号：BA 粤 440705〔2023〕001)，具体见附件。

由于市场和产品质量的要求，企业将原有丙烯罐西北面的丙烯气化器（丙烯气化器位于卸车泵房内）、缓冲罐和管道(丙烯气化器至生产车间的管道加大)进行技术

改造（简称“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”），不改变原有丙烯储罐容积和数量，不改变原有丙烯储罐至丙烯气化器的管道，不改变下游生产车间的流化床等生产装置，不改变

原有碳纳米管总设计产能（原有总设计产能 3200 吨/年），现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设施安装已全部完成，正进入试生产阶段,故需对该公司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重

新进行辨识、安全评估及分级。

因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36 吨硅碳负极项目正在建设中，其涉及的原丙类仓库（改氮气站）、气瓶间（增加乙炔气化设备）、原甲类仓库（改硅烷站）、

碳纳米管车间（拆除原有 4套移动床生产设备，改为设置气相沉积炉，振动筛、除磁机、包装机等）等不在本次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范围。

（2）项目评价结论

江门格瑞芬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储存单元（丙烯储罐区）三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的安全管理措施、安全技术、监控措施和应急措施符合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2021 年 6 月 1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，2021 年 9 月 1日施行）、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原国家安全生产监

督管理总局令第 40 号）和《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〈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〉的实施细则》（粤安监〔2013〕17 号）等国家现行有关安全生

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的要求，其安全风险可控，风险程度可接受，具备安全生产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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